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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咨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按照“依法治招、按章招生

”和“公平竞争、公正选拔、择优录取”的指导思想和录取

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高等教育法》和黑龙江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

，制订本章程。 第二条 绥化学院隶属于黑龙江省教育厅，是

公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第三条 学院地址是黑龙江省绥

化市黄河南路18号。 第四条 学院作为省属本科院校，立足本

省，面向全国20多个省市招收、培养本、专科学生。 第五条 

学院招生工作接受院纪检监察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监督。全

面实施“阳光工程”。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六条 学院为加强

招生管理，成立由院行政一把手为组长、主管领导为副组长

、职能部门、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具体职能部门是学院招生办。 第七条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根据上级有关招生政策和文件精神制定录取原则，落实招生

计划并领导职能部门编辑、设计年度专业简介，进行招生宣

传，发布录取信息及有关文件的归档和年度招生录取工作的

分析、汇总. 第三章 录取及录取原则 第八条 整个招生录取工

作全部实行网上远程录取。 第九条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生源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规定，包括加分或降分投档等

照顾政策。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以高考成绩为主要录取依



据，公平、公正、择优录取。 第十条 依照考生的高考成绩，

全面衡量考生的综合素质及相关科目（如外语等）达到招生

标准后，遵循学校志愿、专业志愿顺序，从高分到低分依次

录取。 第十一条 当考生志愿相同时，优先录取高分考生，并

先满足高分考生的专业要求。 第十二条 艺术类、体育类专业

在文化课成绩（含数学分数）、相关科目成绩达到最低控制

分数线后，按考生的专业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学

前教育专业术科合格后按文化课成绩从高到低录取。 第十三

条 学院各专业招生不限制男女生比例。 第十四条 加分或降分

投档的考生，按有关政策和学校专业实际要求，从高到低择

优录取。 第十五条 在专业录取过程中，若总分相同，按照专

业和相近专业成绩高分录取。 第十六条 执行《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文件精神，我院对考生的身体条

件不做特殊要求。 第四章 录取信息的发布 第十七条 招生信

息和各省录取结果，考生可随时通过我院招生网及各省招生

录取信息网站查询。 第十八条 录取结束后由学院发送录取通

知书。录取通知书本、专科均加盖“绥化学院招生录取专用

章”为生效。 第五章 招生纪律 第十九条 招生工作由纪检监

察部门负责全过程监察，以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 第二

十条 学院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教育部、黑龙江省教育厅的有

关招生政策、方针、纪律，对在招生工作中违反工作程序和

纪律，徇私舞弊者进行严肃处理，情节严重者，移交司法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学生相关待遇及特困生资助 第二十

一条 学院设有优秀学生奖学金。奖学金按照学院规定，统一

评定并发放，另设有单项奖学金。 第二十二条 师范和非师范

专业学生均享受专业助学金。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申请国家



奖学金，家庭困难学生均可以享受学院的奖、助、补、缓、

贷等资助政策。学院帮助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同时，还

为困难学生介绍、提供相应的勤工助学岗位。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若与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政策相触

，以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章

程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执行。学院以往有关招生工作的要求、

规定如与本章程冲突，以本章程为准。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解

释权属绥化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shy. 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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